
湖南省地方标准
《茄果类露地蔬菜绿色栽培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发文日期：2021年3月11日）的要求，对湖南省农业技术规程《茄果类露地蔬菜绿色栽培技术规程》进行制定。本规程的主要起草单位为湖南省农业环境生态研究所、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汉寿县农业农村局。 
二、制定目的、意义
茄果类蔬菜泛指茄科植物中以浆果供食用的蔬菜。世界上普遍栽培的有番茄属的番茄、茄属的茄子、辣椒属的辣椒、及甜椒，在个别地区还有酸浆属的酸浆等。茄果类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盐、碳水化合物及少量蛋白质。番茄中含有较多的有机酸，辣椒、甜椒中维生素C含量高。可供熟食、生食或加工，是全世界消费市场最重要的蔬菜之一。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在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脱贫致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消费市场对茄果类蔬菜的需求量逐年增加，推动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突出的问题，高水肥药投入下的集约化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多年连作、水肥药管控不合理等因素造成土传病害连年发生并呈逐年加重趋势，致使茄果类蔬菜严重减产，菜农利益受损，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同时，导致菜地土壤酸化板结、肥力质量退化、有机质大幅下降、微生物生态系统失衡及地表、地下水氮磷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事实上，关于茄果类蔬菜栽培过程中的化肥减施增效及有机肥替代培肥土壤、测土配方施肥、化学农药减施与生物农药及性（食）诱球、黄板等物理防控结合，并集成配套抗性基质育苗、覆膜控草、轮作换茬、合理密植等高效栽培技术手段，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技术成果。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茄果类蔬菜种植大省之一，年播种面积超15万公顷，年产量800多万吨。因此，立足湖南露地蔬菜主产区，在集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技术集成与落地熟化，形成湖南省茄果类蔬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及高效栽培技术模式，凝练形成湖南主产区茄果类露地蔬菜绿色栽培技术规程，对于引导我省茄果类蔬菜安全高效生产及品牌形象树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
1、合规的原则
制定本标准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国家、省政府有关农业和标准化方面的政策规定。
2、安全的原则
制定本标准遵循确保质量安全的原则，标准中有关质量安全控制按绿色农产品相关要求确定。
3、科学的原则
制定本标准遵循生态、环保、科学的原则，标准的内容要求科学可靠。
4、可操作的原则
本标准所确定的术语和定义、各项要求应符合我省农业生产的特点特色，方便农业蔬菜在采标过程中的实际操作。
四、标准制定的过程
1、前期准备工作
2021年1月开始启动制订工作，2月下旬召开了该地方标准起草启动会，确定本标准制定由湖南省农业环境生态研究所牵头，由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汉寿县农业农村局参与起草。同时，组织成立了编制组，制定了工作计划，起草人员由崔新卫、彭福元、成飞雪、鲁耀雄、高鹏、龙世平、卢红玲、丁立君、黄庆等9人组成，确定了人员分工，确定了制定的方法与思路，明确了各阶段的任务与目标。
2、开展调查研究
2021年3月至7月，编制组成员收集与起草标准有关的资料，收集了《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1）、《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 393）、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 394）、《绿色食品 茄果类蔬菜》（NY/T 655）、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NY/T1056）及《露地蔬菜优质高效安全栽培技术》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8）、《露地蔬菜种植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等资料10余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期间走访了汉寿县汉美蔬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汉寿县龙阳镇诚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岳阳市新泰和蔬菜种植基地等生产基地，并与种植业同行们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意见交流，这些工作，为标准起草打下了较为充分的基础。
3、完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021年8-9月，编制组成员将收集到的与标准起草有关的资料和交流意见进行整理，完成了标准文本的撰写，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同时撰写了编制说明。
4、征求意见
2021年10月，编制组进行了函件标准意见征求。征求了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蔬菜研究所、湖南省蔬菜协会、汉寿县农业农村局等9家单位或部门的意见，其中种植业单位3家、行业主管部门2个、专业科研院所3个、蔬菜行业协会1个；共征集意见12条，采纳10条。
5、编制标准送审稿
2021年10月，编制组将收集到的反馈意见，经过分析、整理，对标准的内容进行了逐项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五、制定标准的依据
在编制该项标准的过程中，我们依据的标准及资料如下：《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T8321.10）、《有机产品  第1部分：生产》（GB/T19630.1）、《良好农业规范 第5部分：水果和蔬菜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GB/T 20014.5）、《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1）、《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 393）、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 394）、《绿色食品 茄果类蔬菜》（NY/T 655）、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NY/T1056）、《蔬菜育苗基质》（NY/T 2118）及《露地蔬菜优质高效安全栽培技术》（兰州大学出版社，2018）、《露地蔬菜种植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六、标准的主要内容说明
1、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湖南地区绿色产品—茄果类露地蔬菜栽培。
2、标准的主要内容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茄果类露地蔬菜栽培过程中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品种选择与育苗、整地施肥、定植、中耕松土、排灌管理、追肥、病虫草害防治、采收及采后土壤培肥、生产档案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严格按照NY/T 394（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中的化肥减控与合理增施有机肥等原则，在保障养分充分供给的基础上，确保有机氮的当季投入量占总氮投入量的一半以上，大幅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同时，结合茄果类蔬菜的养分需求规律及湖南省各个地区的常规施肥用量，形成了如下具体操作措施：
[bookmark: _Toc28038][bookmark: _Toc24841]第“6.3 施肥整地”内容中规定了每亩施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2500～5000 kg，或商品有机肥300～600 kg（施用生物有机肥效果更佳，使用量同商品有机肥），再加腐熟饼肥35～70 kg，以优质有机肥替代化肥，大幅减少了化肥的应用，提升了土壤有机质水平，缓解了长期应用化肥导致的土壤酸化板结等生产障碍，同时注重了土壤生产过程中微量元素镁的补充，避免出现缺素效应。第“7 定植”内容中规定了幼苗移栽定植后将秸秆覆盖在移栽穴蔸的周围，增加了幼苗根际的保水力和通透性，同时具有较优的防草效果。第“10 追肥”内容提出了优先考虑采用发酵饼肥（15～18 kg/亩）追肥，但应适当提前4～6天实施。第“13 采后土壤培肥”内容中规定了种植空档期依据时间长短可选择种植紫云英、肥田萝卜、苕子等绿肥，于接茬蔬菜移栽前一个月左右翻压还田，通过绿肥种植来培肥土壤地力和改善集约化种植菜地土壤微生态环境。此外，该规程中规定了“于翻耕起垄后将以上几种肥料均匀撒施垄面，耙耕入土、混拌均匀，划定栽培行，垄间开深沟排灌。”这体现了露地蔬菜与大棚蔬菜栽培方法的不同；追肥中采用“施高氮高钾型全水溶性复合肥3～6 kg/亩。中后期可叶面喷施0.2%磷酸二氢钾溶液1～2次，适当补充钙、镁、锌、硼等中微量元素。”主要是针对茄果类蔬菜果实膨大期需钾量大这一特点注重了钾肥的追施，不同于叶类蔬菜和根茎类蔬菜。
本标准坚持采用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防治原则，严禁使用国家限用的高毒、高残留、高生物富集性、致畸、致突变等农药。在“附录A（资料性附录）AA级绿色食品—茄果类蔬菜常见病虫害防治推荐用药”中针对茄果类露地蔬菜常见病虫害优选推荐使用生物农药，并给出了用药种类、用量及使用方法。此外，为了避免特殊情况下生物农药防效不佳，农户亦可针对不同病虫害参照《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规定，选择使用低毒性、低残留的化学农药进行防治。最后，根据露地蔬菜绿色生产和农业标准化的先进做法，本标准提出了田间档案管理要求。
七、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文本包括的主要章节内容如下：
前 言
引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产地环境
5 品种选择与育苗
6 整地施肥
7 定植
8 中耕松土
9 排灌管理
10 追肥
11 病虫草害防治
12 采收
13 采后土壤培肥
14 生产档案
附 录
八：标准预计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该标准的发布实施，从产地环境、品种选择与育苗、整地施肥、定植、中耕松土、排灌管理、追肥、病虫草害防治、采收及采后土壤培肥、生产档案等方面进一步规范了湖南茄果类露地蔬菜绿色栽培的具体操作措施。参照该技术措施进行茄果类露地栽培，在生产时投入了大量的有机肥，补充了土壤有机碳，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与微生态环境，避免了长期高水肥投入下的集约化种植导致土壤质量退化、土传病虫害滋生等生产障碍，不仅大幅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投入，而且生产的蔬菜亚硝酸盐和农药残留相对更低、品质和口感更优，商品价值更高、市场竞争力更强。此外，该标准言简意赅、易于理解且可操作性强，其发布实施，对于提升茄果类蔬菜种植从业者的技术水平及带动周边农户致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该标准的制定与发布实施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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